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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18次、第1026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1018次、第1026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計畫書、圖，自112年11月27日起
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臺中市政府 公告 112年11月15日府授都計字第1120307270號

一、計畫緣起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辦理通盤檢討，前於106年8月17日起公開展覽30天並舉辦說明會，

經108年12月6日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5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111年8月30日及112年1月17日經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18次及第1026次會議審議通過。依照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如下：

「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圍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

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陳情意見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爰對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變更範圍部分，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再行辦理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以求周延。

 計畫內容概述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12年11月27日起30天。
二、公告地點：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北屯區公所
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 份。
四、本案公開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年12月11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於中臺科技大學天機大樓地下

2樓大禮堂(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

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表1 變更內容概要表（詳細變更內容請參閱公開展覽書圖）
編   號 變更內容概要 編   號 變更內容概要
訂1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變25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附３） 變26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8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27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2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28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3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29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4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0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5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1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6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2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7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3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8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4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29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5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30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6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31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37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訂32案 開發許可前原核准建築計畫 變38案 宗教專用區（無極聖會修緣寺）（附5）

訂33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變39案 宗教專用區（玄真堂）（附6）

訂34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變40案 臺中地區農會用地分區變更

訂35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變41案 大坑地震公園變更（公3）

訂36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變42案 大坑地震公園南側公4變更

訂37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43案 逢甲社區活動中心變更（機8）

訂38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44案 大坑里福德祠社區活動中心變更（機9）

訂39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45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訂40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46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D類）

訂41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附３） 變47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D類）

訂42案 開發許可失效（B類） 變48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D類）（附9）

訂43案 開發許可與現行計畫不符（A類） 變49案 配合東山路開闢現況變更為風景區

增1案 計畫年期調整 變50案 配合東山路開闢現況變更為道路用地

變3案 野溪旁綠地用地之變更 變51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變9案 道路用地之變更 變52案 開發許可前取得雜使案件（E類）

變12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C類） 變53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變14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C類） 變54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變15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C類） 增3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變16案 開發許可續辦案件（C類） 增4案 宗教專用區（玉佛寺）（附6）

變18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增5案 宗教專用區（金剛山般若學院）（附11）

變19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增6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增2案 宗教專用區（武廟育化堂）（附10） 增7案 配合遊憩區開發規模變更住宅區為遊憩區

變20案 宗教專用區（崇華佛堂）（附2） 增8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變21案 廍子路以東非屬山坡地範圍之風景區變更
-訂定「風景區變更為住宅區檢討變更原則」 增9案 宗教專用區（正讚書院）（附6）

變22案
廍子路以西非屬山坡地範圍之風景區變更
為住宅區（附7） 增10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變23案 廍子路、太原路附近遊憩區之變更（附8） 增11案 開發許可前原核准建築計畫

變24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增12案 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三、計畫範圍與面積：大坑風景特定區位居「苗、中、彰、投」四縣市中心區位，

其範圍北接中興嶺，東達頭嵙山，南臨廍子坑溪，西與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區相鄰，行政轄區含括臺中市北屯區之民德里、大坑里、東山里、民政

里、部分和平里及部分廍子里，計畫面積3,543.83公頃。

四、變更計畫概述

（一）訂正案：審議修正通過共43個訂正案，依決議應另案辦理公開展覽計25案。

（二）變更案：審議修正通過共66個變更案，依決議應另案辦理公開展覽計55案。
本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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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圖2 變更案位置示意圖

表２ 附帶條件綜理表

圖1 訂正案位置示意圖

編  號 附帶條件內容

附1
應提供建築基地面積40%土地折算為代金辦理回饋，代金繳交標準以繳交當年當期公告現值加40%計算，
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交予臺中市政府納入「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附2

(1)應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理合法登記，或原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有
案者，就該寺廟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地及法定空地範圍予以變更，變更範圍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
地權利證明文件。

(2)應提供變更總面積10%規劃為公共設施用地（以公園、綠地、廣場、停車場為限），無償捐贈為臺中市
有。

(3)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以提供本計畫區內等值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面積抵充，不足部分若經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代金。代金繳交標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地面積當期公告
現值加40%計算，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中市政府納入「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
設基金」。

(4)應於下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否則回復為原分區。
附3 應依開發計畫取得雜項使用執照，未依規定時間取得者，於下次通盤檢討恢復為風景區。
附4 應依核准時限取得雜項使用執照，否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恢復原使用分區。

附5
(1)應提供變更土地總面積15%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於細部計畫劃設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並無償捐贈予臺
中市政府。

(2)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完成回饋，否則暫維原計畫不予變更。

附6

(1)應提供變更土地總面積15%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2)前目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經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得改全部或一部採代金方式折算繳
納，並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

(3)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完成回饋，否則暫維原計畫不予變更。

編  號 附帶條件內容

附7
(1)應回饋變更面積35%之可建築土地或折繳代金，於完成回饋後，始得依特一種住宅區相關規定使用。
(2)以折繳代金辦理回饋者，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
(3)未完成回饋前，應依風景區規定管制。

附8

(1)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以市地重劃方式完成整體開發後，始得依特一種住宅區相
關規定使用。

(2)開放空間應以集中設置為原則，配合形塑入口意象。
(3)未完成附帶條件前，應依風景區規定管制。

附9 應於本案核定前完成水土保持計畫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否則維持原計畫。

附10

(1)應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理合法登記，或原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有
案者，就該寺廟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地及法定空地範圍予以變更，變更範圍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
地權利證明文件。

(2)應提供變更總面積10%規劃為公共設施用地（以公園、綠地、廣場、停車場為限），無償捐贈為臺中市
有。

(3)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得改以捐贈毗鄰變更範圍之等值公共設施保留地，不足部分若經「臺中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代金。代金繳交標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地面積當期公告現值加
40%計算，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中市政府納入「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4)應於下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否則回復為原分區。

附11

(1)應提供變更土地總面積15%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無償捐贈予臺中市政府。
(2)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完成回饋，否則暫維原計畫不予變更。
備註：本案應先專案層報行政院核示免辦區段徵收，並由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就回饋內容與臺中市政府簽訂

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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